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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倡议书

浙江辖区上市公司：

保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是维护

资本市场公开、公平、公正原则的重要

体现，也是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发展的基

础。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进一步

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

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

2013

】

110

号）， 这是新时期做好中小投资者合法

权益保护工作的指针和纲领。

经过多年努力，浙江辖区上市公司

在资本市场树立了诚实守信、 稳健经

营、规范发展的良好形象，在保障中小

投资者知情权、参与权、收益权等方面

进行了积极探索和实践，较好地实现了

企业价值和股东利益最大化。我们认为

进一步做好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

工作，有利于促进上市公司持续健康发

展，有利于全体股东利益最大化，有利

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经浙江上市公司

协会全部理事单位共同商定，现向辖区

所有上市公司提出如下倡议：

一、牢固树立尊重投资者、回报投

资者、服务投资者的理念，自觉维护证

券市场

"

三公

"

原则。认真学习、领会《意

见》的精神，切实遵守国家和证券监管

部门出台的各项保护中小投资者合法

权益的法律和规定。

二、严格按照

"

真实、准确、完整、及

时、公平

"

的原则履行信息披露责任和

义务。 以投资者需求为导向，增强自愿

性、主动性信息披露。 披露内容做到简

明易懂、充分揭示风险，方便投资者阅

读。提高定期报告的可读性、实用性，特

别是管理层关于公司生产经营、发展战

略等影响投资者决策的重要信息。加强

信息流转的管理和保密工作。遇到不实

传闻时，及时澄清。 不以新闻发布替代

应履行的公告义务。

三、 建立多元化的股东回报机制，

结合公司发展需求和投资者回报诉求，

制定合理、公开、透明、可预期的现金分

红政策，并严格实施。 在上市公司股价

低于每股净资产等情形时，倡导上市公

司回购股份。

四、 在上市公司实施资产注入、股

权激励、解决同业竞争和产权瑕疵等各

项承诺时，相关承诺方应充分分析承诺

事项的可实现性，明确履约期限，切实

履行承诺责任。

五、倡导年度股东大会开通网络投

票，方便中小投资者参与表决。 对中小

投资者决策有重大影响的公司议案，股

东大会表决应采取网络投票方式。建立

股东大会征集投票权制度。 选举董事、

监事时，积极推行累积投票制度。

六、上市公司应确保工作时间内投

资者热线电话接听畅通，对语音留言及

时回拨。 投资者通过传真、电子邮箱等

方式的提问，在

2

个工作日内答复。 每

年至少召开一次投资者接待日活动。半

年度报告、年度报告披露后及时举办现

场或网络业绩说明会。

七、进一步加强上市公司网站平台

建设。丰富上市公司网站投资者关系管

理栏目内容， 在公司网站披露路演、网

上说明会、调研和采访等记录，收集发

布行业资料和对公司的第三方投资评

价报告等内容，让投资者充分了解上市

公司。

让我们行动起来， 以更加积极主

动、奋发有为的精神做好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以更加热情真诚的态度尊重每一

位投资者，切实维护浙江辖区上市公司

良好形象，实现公司与投资者和谐共赢

的局面。

浙江上市公司协会

二○一四年一月二十七日

东方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

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 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将于2014年1月29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上市公告书全文

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

证监会指定五家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中证网（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www.cnstock.com）、证券时

报网（www.secutimes.com）、中国资本证券网（www.ccstock.cn）以及

发行人网站（www.pengling.cn），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东方网力

（二）股票代码：300367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58,810,000股

（四） 首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14,702,500股 （其中发行新股6,

310,000股，公司股东公开发售股份8,392,500股），首次公开发行的14,

702,500股股票自上市之日起开始上市交易。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 该市场具有

较高的投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

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

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的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发行人：东方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光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35号世宁大厦4层408室

联系人：潘少斌

联系电话：010-84785234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及保荐代表人的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常青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2号凯恒中心B、E座三层

保荐代表人：林煊、张庆升

联系电话：010-85130588

发行人：东方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1月28日

北京光环新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公告书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 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将于2014年1月29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上市公告书全文

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

证监会指定网站（www.cninfo.com.cn），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光环新网

（二）股票代码：300383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5,458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1,364.5万股

首次公开发行的1,364.5万股股票自上市之日起开始上市交易。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 该市场具有

较高的投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

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投资者应当充分了解创业

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1、发行人：北京市门头沟区石龙经济开发区永安路20号院1号楼

13层1单元1301室

联系人：高宏、陈静

电话： 010-64181150

传真： 010-64181819

2、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重庆市江北区桥北苑 8�号西南证券大厦

保荐代表人：陈国潮、李皓

电话： 010-88091457

传真： 010-88092060

北京光环新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1月28日

北京神州绿盟信息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

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 北京神州绿盟信息安全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本公司” ）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

股票将于2014年1月29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上市公告书

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

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的五家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中证网 （www.cs.com.cn）、 中国证券网（www.

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www.secutimes.com）、中国资本证券网

（www.ccstock.cn），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绿盟科技

（二）股票代码：300369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8,460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2,115万股（其中，公开发行新股

960万股，公司股东公开发售股份1,155万股），均自上市之日起开始

上市交易。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 该市场具有

较高的投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

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

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1、发行人：北京神州绿盟信息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洼路4号益泰大厦5层

联 系 人：单勇、杜彦英、李瑾环

电 话：010-68438880

传 真：010-68438880-8811

2、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 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183-187号大都会广场43楼

（4301-4316房）

联 系 人： 陈德兵、侯卫

电 话： 010-56571666

传 真： 010-56571688

发行人：北京神州绿盟信息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1月28日


